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七
月
十
一
日
）

鍾
榮
光

呈
敎
育
廳
請
准
李
沛
金
升
學
高
中
一
年
級
肄
業
文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七
月
廿
九
日
）

鍾
榮
光

呈
復
敎
育
廳
本
校
出
席
體
育
會
議
代
表
自
行
前
赴
上
海
預
備
出
席
文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八
月
四
日
）

鍾
榮
光

呈
復
敎
育
廳
呈
報
大
學
女
生
人
數
文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八
月
八
日
）

鍾
榮
光

呈
敎
育
廳
請
提
出
省
務
會
議
維
持
工
學
院
經
費
文

鍾
榮
光


